附件1-2
新建加油站现场核查表

组织核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核查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	加油站（船）名称
	
	企业联系电话
	

	加油站（船）地址
	

	加油站位置（√）
	国道□/省道□/市、县城区□/

工业、物流园区□/乡镇驻地□/高速公路□/乡村□
	与周边加油站

车行距离

（公里）
	

	汽油容积（m3）
	
	油罐情况

（m3×个）
	
	加油机数量（台）
	

	柴油容积（m3）
	
	油罐情况

（m3×个）
	
	加油机数量（台）
	

	煤油容积（m3）
	
	油罐情况

（m3×个）
	
	加油机数量（台）
	

	加油站现场是否与申报材料一致
	

	现场核查人员名单

	单位
	职务
	姓名
	联系电话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注：1.本表由核查人员在组织现场核查的基础上据实填写，现场核查人员必须是行业主管部门的2个以上正式工作人员。

2.加油站（船）地址应详细注明市（县、区）、乡镇、村屯、道路、门牌号或江河水域位置。


